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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核电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公司”或

“本公司”）与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核电”）签订了《田湾核

电站 3、4号机组核岛通风空调设备供货合同变更协议》，此协议为 2012年 5月 8

日签订的田湾核电站 3、4号机组核岛通风空调设备供货合同（以下简称“原合

同”）的补充合同，合同新增项目采购金额为人民币 7269.70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一、 交易对方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8,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巍 

成立日期：1985年 01月 17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17号 

经营范围：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甲级（工程招标代理机构资质证书有效期至

2019年 02月 27日）；核电和其他核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咨询服务；与工程相关

的设备采购、材料订货、施工管理、试车调试；工程总承包；核电工程以及其它

核工程的前期项目策划、项目咨询服务；工程设计、勘察、环境评价、工程监理；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产品开发和技术转让。 

2、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方信誉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3、本公司与中国核电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 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田湾核电站 3、4号机组新增 KJN核级冷水机组和空调机组等

设备的采购量，提高了空调机组、风机、空调及冷机的配套阀门等设备的技术要

求，并提供相关设备的文件、指导安装、调试和运行所必须的服务培训等内容。 

2、 新增合同金额：人民币 7269.70万元。 

3、 合同签署日期：2015年 10月 16日。 

4、 款项支付：支付方式为银行电汇等。 

5、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中国核电、盾安环境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2年 5月公司成功中标田湾核电 3、4号机组核岛通风空调设备供货合同，

该项目是 2011 年后我国核电领域的第一个 HVAC 总包项目。鉴于项目建设需要，

并综合考虑核电机组安全性、可靠性和先进性的因素，项目新增或提高了部分设

备的采购量和技术要求，此次合同共新增采购金额 7269.70万元。 

今年 7月 24日，公司还与中国核电签订过福清核电站“5、6号机组核岛防

爆波阀”供货合同。本次为田湾核电站 3、4 号机组提供核岛通风空调设备，加

深了公司与中国核电的合作，也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在核电暖通系统领域的市场领

先地位。 

近期国家领导人访问英国，中广核董事长随同访问，中国核电战略“走出去”

的步伐明显加快，目标市场也逐步从发展中国家拓展至发达国家。今年 6月，公

司已为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 K-2/K-3 项目独家提供核岛核级冷水机组及空调

机组设备公司凭借在核电暖通领域所拥有的资质、技术、人才等优势，布局已久

的核电业务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四、 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合同双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国内或国际市

场、政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导致合同无法全

部履行或延缓履行。 

 

五、  备查文件 



1、《田湾核电站 3、4号机组核岛通风空调设备供货合同》； 

2、《田湾核电站 3、4号机组核岛通风空调设备供货合同变更协议（一）》。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21日 




